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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目的：為促進本校之運動風氣，推廣各系之間交流與情誼，並提升各 

              項球類技術水準，特舉辦此活動。 

二、 預期成效：培養學生運動之習慣，了解比賽之規則，並增進同學間之情誼 

              及球技上的進步，讓運動氣氛普及化，讓學生多花時間在有意 

              義的活動上，經由此活動讓校園的球類風氣提升。 

三、 主辦單位：建國科技大學 體育室 

四、 比賽時間及地點：【依照賽程公告為主】 

項目 日期 時間 地點 

羽球 111/4/25(一)至 5/13(五) 每日中午 12-13點 活動中心二樓 

桌球 111/5/16(一)至 5/20(五) 每日中午 12-13點及

5/19(四)12-15點 

活動中心二樓 

三對三籃球 111/5/16(一)至 5/20(五) 每日中午 12-13點及

5/19(四)12-15點 

運動公園籃球場 

五、 競賽種類：1.羽球 2.桌球 3.三對三籃球 

六、 參賽資格：本校日間部學生，以系為單位不得跨系，每系每組限報名一隊。 

          籃球項目不限系別及組數。 

七、 比賽獎勵：桌球及羽球優勝之隊伍錄取前六名頒發禮卷如下，十隊以上(含) 

          錄取前六名，八隊以上(含)錄取前五名，六隊以上(含)錄取前  

          四名，五隊以上(含)錄取前三名，不足四隊時，不予舉辦。 

          各項比賽第一名禮卷 3600元 

              各項比賽第二名禮卷 3000元 

              各項比賽第三名禮卷 2400元 

              各項比賽第四名禮卷 1200元 

              各項比賽第五名禮卷 1200元 

              各項比賽第六名禮卷 1200元 

八、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年 04月 08日星期五下午五點截止。 

九、 報名方法：請將報名表紙本繳交至體育室辦公室，電子檔案請  

          e-mail至 pei@ctu.edu.tw 。 

十、 領隊會議：111年 04月 13日星期三中午 12：10，地點：活動中心二樓， 

          各系學會皆需派員出席參加領隊會議聆聽比賽相關資訊說明及 

          抽籤，未到者由大會代抽不得異議，而相關說明各系學會人 

          員請密切注意且告知隊員，大會不負責，三對三籃球各組派隊 

          長參加即可。 

 

十一、 競賽方式： 

1. 桌球及羽球各系每隊報名人數依照各比賽項目而訂，不得跨系組隊。 

2. 為免除冒名頂替起見，球員參加比賽時，務必攜帶學生證以備查驗，

如未帶學生證檢錄視同棄賽。 

mailto:pei@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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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賽時若遇特殊事故必須改期或補賽時，經由大會決定後宣佈，該項

目各隊務必遵守，不得異議。 

4. 出賽名單務必依照賽制規定，違者該點棄賽。 

5. 請參賽隊伍依據賽程提早至比賽場地準備，經裁判宣告後十分鐘之內 

未到場或證件不符大會相關規定，一律取消競賽資格。出賽名單繳交        

後不得更換選手，選手唱名逾時十分鐘未出場者，經大會唱名三次未        

到者，以棄權論。 

 

十二、各項競賽總類之項目及人數限制，相關內容如下： 

 

A、羽球： 

(1)競賽項目：分男、女生組團體賽，每系各組最多報名一隊。 

(2)競賽人數：每組報名人數規定至少 7人最多 9人。 

(3)各組報名隊數未達四隊時則取消比賽。 

(4)競賽方式：分男生組、女生組均採五點三勝制(單、單、雙、雙、單)，不得 

             兼點，不得輪空，空點後均以敗點論。 

(5)競賽制度：每點單一局以 21分計勝負，任一方達 11分更換場地。 

(6)為使賽程能順利進行，大會有權拆點比賽。 

(7)若有空點現象時，依下列方式處理： 

   1、兩隊勝負尚未分出之前，出賽單位各點若有運動員缺席時，視同空點(雙 

      打時僅一名運動員出賽亦屬空點）。空點一經判定，則不論該場已賽勝負 

      如何，一概判為對方之勝場，其比數之計算，五點制為 3：0。 

   2、若出賽單位運動員不足時，應於排點前向大會聲明，並告知對方後，只 

      可將運動員排在前面各點，中間不得有空點，後面未排之各點均判為對 

      方之勝點(若未告知時，則該場比賽亦視為空點，而判為對方之勝場)。 

   3、空點經判定後，僅該場判為負場，其前已賽成績依舊保留，亦不取消往 

      後之賽程。 

   4、出賽時，雙方運動員必須全體列隊，核對各點出賽運動員身份無誤後， 

      開始進行比賽。比賽結束前，若出賽運動員有人證件不符之情況得再次 

      要求核對運動員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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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桌球： 

(1)競賽項目：分男、女生組團體賽，每系最多各組報名一隊。 

(2)競賽人數：每組報名人數規定至少 8人最多 12人。 

(3)各組報名隊數未達四隊時則取消比賽。 

(4)比賽規則：採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之最新國際桌球規則（如對規則解釋有 

所爭議，由大會解釋之）。  

(5)競賽制度： 

 1、團體賽採5點賽制：分成男生組、女生組均採五點三勝制(雙、單、雙、單、 

    雙為序，不得兼點)。 

 2、各點單局11分採三戰二勝制，競賽組得視現場比賽狀況與時間調整之。 

(6)為使賽程能順利進行，大會有權拆點比賽。 

(7) 若有空點現象時，依下列方式處理： 

 1、兩隊勝負尚未分出之前，出賽單位各點若有運動員缺席時，視同空點(雙打 

    時僅一名運動員出賽亦屬空點）。空點ㄧ經判定（選手未能依規定出賽）， 

    後面賽程皆判定對方勝場。 

 2、若出賽單位運動員不足時，應於排點前向大會聲明，並告知對方後，只可 

    將運動員排在前面各點，中間不得有空點，後面未排之各點均判為對方之 

    勝點(若未告知時，則該場比賽亦視為空點，而判為對方之勝場)。 

 3、空點經判定後，僅該場判為負場，其前已賽成績依舊保留，亦不取消往後 

    之賽程。 

 4、出賽時，雙方運動員必須全體列隊，核對各點出賽運動員身份無誤後，開 

    始進行比賽。比賽結束前，若出賽運動員有人證件不符之情況得再次要求 

    核對運動員身份。 

C、三對三籃球： 

(1)競賽項目：分成男生組、女生組團體賽。 

(2)競賽人數：自由組隊(不分系別亦不分班別)每隊報名人數 3人最多 4人，同 

             一人不可同時報名兩隊參賽。 

(3)競賽規則： 

1、每隊報名 4人，3人參加比賽，其中 1人為隊長。比賽中球員得替補， 

不足兩人時則宣判沒收比賽，由對隊獲勝。 

2、預賽、複賽每場比賽時間為 8分鐘；若得分先達到 15分者為勝隊（決賽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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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須穿著有號碼之運動球衣參加比賽。（本會備有號碼衣） 

4、得分判定情況如下： 

(1)罰球中籃算 1分。 

(2)投球中籃算 2分。 

(3)三分投籃區域球中籃算 3分。 

5、比賽時間內每隊可暫停 1次，暫停時間 30秒。另若因球員有明顯受 

傷的情況下，經由裁判認定後提出暫停處理，其暫停時間均為 1分鐘 

6、比賽開始時，球隊逾時 5分鐘未到場或不足 3人時，應判棄權。 

7、投籃動作犯規或團隊犯規次數累計達 4次以上時，由對方進行 2次罰球（三 

   分線外投籃犯規罰 3球），每進 1球算得 1分。 

8、球員個人犯規累計達 4次時應判出場。 

9、所有發球（不得超過 5秒）均須由對方先觸球及雙足站於發球線後開始比 

   賽。發球時，球必須傳出，不得直接投籃，否則喪失控球權。每次發球時， 

   均由對方觸（摸）球，但觸（摸）球時間不得超過 2秒鐘。 

10、取消 24秒進攻時間，但有進攻方籃下 3秒違例規定。 

11、抄截獲球，投籃不進，而由防守球員搶得籃板球時，均須雙足重回三分 

    線外方可進攻；未回三分線外而攻籃者，得分不算，並喪失控球權；但

罰球時，罰最後一球不進，防守方獲得球，須雙足回到三分線外，方可

重新進攻。 

12、比賽時間終了時，若得分相同，則兩隊所有球員各罰 1球，以定勝負；

若仍同分，則兩隊派代表交互罰球，先領先 1球者為勝隊。 

13、所有規則及指引均由裁判執行，所有不禮貌、不君子及缺乏運動精神之

行為，均可被判取消其參賽資格。 

14、除以上所述規則外，其餘均按國際籃總（FIBA）國際籃球規則執行。 

15、每場比賽成績均由裁判員交由大會公布。裁判之判決則為終決，不得抗

議。 

16、本競賽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增補修訂之，以臻公平、完善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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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注意事項： 

1. 身體有特殊狀況者，請勿參加，若因此發生意外，恕不負責。 

2. 賽程表將公佈於體育室公佈欄，另外也會公佈於體育室官網及臉書社團 

    網站上，請參賽者自行前往查看比賽日期。 

3. 大會點名逾十分鐘未到者以棄權論。 

4. 非當場比賽之運動員，不得進入比賽場內，比賽已結束之運動員應迅速 

    離開比賽場地，到觀眾席觀看球賽，不得藉故停留在場內。 

5. 參賽選手請穿著運動服裝及球鞋(嚴禁穿皮鞋、涼鞋、牛仔褲..等)；否 

   則以棄賽論。 

6. 凡比賽之球隊如有不符合規定之球員出場比賽時，一經發現即取消該隊 

   繼續比賽之權利，已賽完之成績不予計算。 

7. 比賽當中絕對服從裁判之判決，任何爭議以裁判當時判決為最高依據，     

    凡比賽期間如有球員互毆或侮辱裁判及球員等事情發生，除按規定停止 

    該隊比賽，並報請生輔組議處。 

8. 為避免冒名頂替起見，參賽選手參加比賽時，務必攜帶學生證以備查驗。 

9. 有任何異動依大會之公告為主。 

10. 青春護照健康關懷認證以參賽檢錄為主，採電子認證，參加三種比賽項 

   目各認證一次。 

11. 以上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之。 

12. 請參賽選手密切注意相關說明，如有任何疑問可至體育室辦公室詢問。 


